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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業務最新狀況 

本公告乃華隆金控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自願作出，以將業

務發展之最新消息告知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四

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擬開展新的金融服務業務分部，當中可能包括資產管理、融資

租賃及放債業務（統稱「新業務活動」）。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華隆財務控股有限公司最

近獲牌照法庭（定義見放債人條例（香港法例第163章））授出放債人牌照，有效期為12個

月，直至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三日止。 

 

本公司將適時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就新業務活動之發展刊發有關公

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華隆金控有限公司 

主席 

支華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支華先生、林繼陽先生及馬駿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李輝先生、周安達源先生及林家禮博士；以及非執行董事陳健先生。 

 
 
 


